
102120302「群立法律事務所 LEGAL TRUST LAW FIRM 及圖」商

標申請註冊事件(商標法§300110)（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行商訴字第

81 號行政判決） 

 

爭議標的：商標識別性、混淆誤認 

系爭商標：群立法律事務所 LEGAL TRUST LAW FIRM 及圖（申請第 100040001

號） 

系爭商品：第 45 類之「代理智慧財產權申請及有關事務之處理、代理智慧財產

權租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智慧財產監視服務、代理專利申請及有關

事務之處理、代理專利租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代理商標申請及有關

事務之處理、代理商標租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著作權管理、著作財

產權授權、代理電腦軟體授權之法律事項服務、代理網域名稱註冊之

法律事項服務、法律服務、仲裁服務、各種訴訟代理及法律諮詢顧問、

訴訟服務、調解、法律事項公證服務、代辦工商登記、代辦移民簽證、

代辦地政登記」服務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0款 

 

判決要旨 

1.系爭商標中之「法律事務所」、「LAW FIRM」雖不具識別性，然揆諸上開說明，

仍應將之納入整體比對。據以核駁商標則僅以「立群」二字作為商標，其字體

與系爭商標字體不同，並僅以墨色作為其字體顏色，非屬彩色商標，亦無其他

圖形或線條造型等設計，僅有「立群」二中文文字，與系爭商標所表達之意念、

意象有明顯之不同，相關消費者就系爭商標為綜合觀察，稍加注意應能輕易就

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整體外觀區別出相異之處。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

標之中文字樣固屬相同，然排列先後相反，且系爭商標除中文之「群立法律事

務所」外，於下方尚有英文之「LEGAL TRUST LAW FIRM」，參酌英文之唱呼及

由左至右之書寫方式，並佐以「法律事務所」字樣，系爭商標應會唱呼為「群

立法律事務所」，與據以核駁商標唱呼為「立群」，二商標在讀音上顯不相同。 

2.自公文程式條例第 7 條於 94 年 1 月 1 日修正為：「公文得分段敘述，冠以

數字，採由左而右之橫行格式」後，因公文橫式書寫，已使得坊間大多數之橫

式中文均係由左至右，兼以現代社會電腦已經普遍使用，不論是中文或英文，

橫式閱讀由左至右均已為一般人所熟知，是系爭商標中之「群立」與據以核駁

商標之「立群」，稍加注意，已能有所區別。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原告前於民國 100 年 8 月 8 日以「群立法律事務所 LEGAL TRUST LAW FIRM

及圖」商標（下稱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所

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 45 類之「代理智慧財產權申請及有關事務之處理、

代理智慧財產權租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智慧財產監視服務、代理專利申請

及有關事務之處理、代理專利租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代理商標申請及有關

事務之處理、代理商標租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著作權管理、著作財產權授

權、代理電腦軟體授權之法律事項服務、代理網域名稱註冊之法律事項服務、

法律服務、仲裁服務、各種訴訟代理及法律諮詢顧問、訴訟服務、調解、法

律事項公證服務、代辦工商登記、代辦移民簽證、代辦地政登記」服務，向

被告申請註冊，並聲明商標圖樣中之「法律事務所」、「LAW FIRM」」不在

專用之列，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商標圖樣與據以核駁註冊第 28849 號「立

群」商標（下稱據以核駁商標）相較，皆有中文「群」、「立」二字，屬構

成近似之商標；且均指定使用於提供法律等相關服務，存在高度之類似關係，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應不准註冊。至系爭商標圖樣中之「法律事

務所」、「LAW FIRM」雖不具識別性，惟無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依

法即無聲明不專用之必要，以 102 年 1 月 21 日商標核駁第 344235 號審定

書為核駁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案經經濟部於 102 年 5月 17日以

經訴字第 10206100910 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駁回」之決定。原告不服該

訴願決定，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本案爭點 

本件兩造所爭執之處，應在於系爭商標有無商標法第 30條第 1項第 10款之

情事？ 

三、判決理由 

（一）按商標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0 款明文規定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

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者」不得註冊。又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

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

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服務為同一來源之

系列商品／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

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而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則應參酌商標識

別性之強弱、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商品或服務是否類似與其類

似之程度、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相關消費

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度、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暨其他混淆誤認之



因素等綜合判斷，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準此，本

院判斷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間有無混淆誤認之虞，將參考相關因素分

述之。 

（二）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圖樣近似程度： 

1.按所謂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者，係指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一般商品購

買人，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就兩商標主要部分之外觀、觀念

或讀音隔離觀察，有無引起混淆誤認之虞以為斷。故兩商標在外觀、觀

念或讀音上，其主要部分之文字、圖形或記號，有一近似，足以使一般

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者，即為近似之商標。又二商標是否近似，

應就其商品之相關購買人之整體印象（即外觀、讀音或觀念組成）是否

相近以為斷，不能違反通體觀察原則，任意將商標圖樣割裂觀察（最高

行政法院 91年度判字第 1559號判決參照）。次按商標圖樣中不具識別性

之部分，不論是否有不專用之聲明，在與其他商標間判斷近似時，仍應

就包括聲明不專用之部分為整體比對，此乃為前述整體觀察原則之必然

體現。至聲明不專用部分雖列入商標整體為比對，然而不具識別性部分

並非作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所以比對時該不具識別性的部分

會施以較少的注意。 

2.經查，系爭商標就外觀而言為一彩色商標，其左側為一藍色外圈，圈內

底色為白色，且圈內有一黃色曲線，該曲線由上方開始先微向右再向左，

最後再以將近畫滿一圈之方式拉往圓心，於中心處另有兩點黃色於中央

曲線旁，另於曲線下方為兩藍色波浪曲線，以橫向之方式，從藍色外圈

拉往中心黃色曲線下方，其整體圖形以不規則之方式表現，在形象的表

現上係以水墨畫風作為其意象表達。至於圖形之右方則承接文字，文字

唱呼方式則是由左至右，為中文之「群立法律事務所」，位於中文下方者

為一黑色底線及英文之「LEGAL TRUST LAW FIRM」，故系爭商標予消費者

之印象，應為彩色且結合圖形、線條、中文（中文共 7字）及英文字母

（英文字共 4 字）所形成之複合型商標圖案。又系爭商標中之「法律事

務所」、「LAW FIRM」雖不具識別性，然揆諸上開說明，仍應將之納入整

體比對。至於據以核駁商標則僅以「立群」二字作為商標，其字體與系

爭商標字體不同，並僅以墨色作為其字體顏色，非屬彩色商標，亦無其

他圖形或線條造型等設計，僅有「立群」二中文文字，與系爭商標所表

達之意念、意象有明顯之不同，於外觀上給予消費者之整體視覺印象，

更是與系爭商標有所差異，是相關消費者就系爭商標為綜合觀察，稍加



注意應能輕易就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整體外觀，區別出相異之處

甚明。 

3.次查，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中文字樣固屬相同，然排列先後相反，

且系爭商標除中文之「群立法律事務所」外，於下方尚有英文之「LEGAL 

TRUST LAW FIRM」，則參酌英文之唱呼及由左至右之書寫方式，並佐以「法

律事務所」之字樣，系爭商標應會唱呼為「群立法律事務所」，與據以核

駁商標唱呼為「立群」，二商標在讀音上顯不相同。況自公文程式條例第

7 條於 94年 1 月 1 日修正為：「公文得分段敘述，冠以數字，採由左而

右之橫行格式」後，因公文橫式書寫，已使得坊間大多數之橫式中文均

係由左至右，兼以現代社會電腦已經普遍使用，不論是中文或英文，橫

式閱讀由左至右均已為一般人所熟知，是系爭商標中之「群立」與據以

核駁商標之「立群」，稍加注意，已能有所區別。 

4.被告雖稱：系爭商標中之「法律事務所」及英文之「LEGAL TRUST LAW FIRM」

字體較小，不僅於視覺上與「群立」分屬獨立事項外，且屬說明性文字，

消費者必將施以較少之注意等語。惟查，系爭商標中之「法律事務所」

及「LEGAL TRUST LAW FIRM」字體雖比「群立」二字為小，但整體比例

上並不會差異太大，消費者不致於完全漠視該等字樣之存在。何況，縱

「法律事務所」、「LAW FIRM」為說明性之文字，惟其以略小之字體，置

於「群立」二字之右側，按一般閱讀之通念，均可得知應由左側字體較

大之「群立」讀起。再參諸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所提供之服務均有

其專業性，消費者在選擇時，自會施以較高之注意。準此，縱對系爭商

標聲明不專用之「法律事務所」及「LAW FIRM」部分會施以較少之注意，

然因系爭商標經上開特殊設計，整體觀之，兩商標圖樣設計、文字先後

順序及設計意匠均明顯有別，所傳達之觀念及讀音亦有顯著不同，予人

寓目印象截然有別，縱將之標示在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以具有普通知識

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誤認其為來自同一來源或雖

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之可能性不高，是兩商標雖有近似，但近似程度

不高。 

（三）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指定使用商品類似程度： 

按服務類似係指二個不同的服務，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

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

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

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此二個服務間即存在類似的關係。查系爭商標係

指定使用於「代理智慧財產權申請及有關事務之處理、代理智慧財產權租



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智慧財產監視服務、代理專利申請及有關事務之處

理、代理專利租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代理商標申請及有關事務之處理、

代理商標租讓授權及有關之諮詢、著作權管理、著作財產權授權、代理電

腦軟體授權之法律事項服務、代理網域名稱註冊之法律事項服務、法律服

務、仲裁服務、各種訴訟代理及法律諮詢顧問、訴訟服務、調解、法律事

項公證服務、代辦工商登記、代辦移民簽證、代辦地政登記」等服務，與

據以核駁商標係指定使用於「代理國內外商標、著作權之申請及專利等智

慧財產權之有關事務處理及諮詢」等服務相較，雖就代理智慧財產權之申

請及相關事務之處理、諮詢等服務有其相同之處，惟系爭商標既已標明為

法律事務所，可見其主要提供之服務係與法律相關，雖包括與智慧財產權

相關之法律服務，但並不限於智慧財產權。而據以核駁商標則以智慧財產

權之申請為其主要服務之內容，至於智慧財產權以外之相關法律服務，尤

其訴訟部分，則非其服務範圍。是以，二商標確有經營型態上之差異，是

其等之服務內容固為類似，但尚難謂為高度類似。 

（四）商標識別性之強弱: 

系爭商標為彩色且結合圖形、線條、中文（中文共 7字）及英文字母（英

文字共 4字）所形成之複合型商標圖案，而據以核駁商標則僅以墨色「立

群」二字作為商標，並無其他圖形或線條造型等設計，其中「群立」、「立

群」均非以習見事物為內容的任意性商標及以商品／服務相關暗示說明為

內容的暗示性商標，故其等均屬識別性較強之創意性商標。又識別性越強

的商標，商品／服務之消費者的印象越深，他人稍有攀附，固可能引起消

費者產生混淆誤認。惟此僅為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之參考因素之一，若

相關消費者對兩商標可區辨之程度越高，則混淆誤認之可能性越低。查據

以核駁商標雖有其識別性，且兩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亦存有類似關係，然

審酌兩商標近似程度不高，而系爭商標之中文字「群立法律事務所」係於

93年 10月份設立，迄今已有 9 年，雖其招牌並非橫書之「群立法律事務

所」，但原告既以「群立法律事務所」對外經營長達 9 年，與據以核駁

商標對外係以「立群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之名義對外提供「代理國內外

商標、著作權之申請及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有關事務處理及諮詢」等服務

之事實已併存多年，被告並未提出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之情事之相

關證據供本院審酌，由此可知原告不僅無攀附之意，且相關消費者亦未造

成混淆誤認。 

（五）綜上所述，二商標雖有近似之處，然因系爭商標除「群立」二字外，尚結

合有顏色之圖形及線條、中文「法律事務所」暨英文「LEGAL TRUST LAW  



FIRM 」等字樣，與據以核駁商標顯非高度近似。又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

服務主要為法律服務，核與據以核駁商標主要係提供代理智慧財產權申請

之服務，並非高度類似，暨參酌二商標均有識別性、原告並無攀附之意，

被告復未提出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之情事之相關證據供本院審酌

等情，應認系爭商標具有相當識別性，且與據以核駁商標整體構圖意匠有

顯著不同，相關公眾施以普通注意，異時異地隔離觀察，仍可區辨兩商標

為不同來源，不致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有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

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自無商標法第 30條第 1 項第 10款規定之適用。 

四、判決結果 

（一）被告以前揭事由駁回系爭商標之註冊申請，應有違誤。訴願決定以相同理

由駁回其訴願，亦於法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系爭商標是否另有不得註冊之事由，事證尚未臻明確，有待被告查明後，

依本判決所示法律見解對原告另為適法之處分。原告請求命被告應作成核

准系爭商標註冊之處分，尚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故逾上開部分請求，

於法尚有未合，應予駁回。 

五、兩造商標 

    系爭商標                           據爭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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